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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導本校學生團體推動與執行正當的課外活動，除鼓勵各學生團體向所屬會(社)員收

取會(社)費籌辦活動，並開源節流以達自治、自立的目的外，特依「國立中正大學學生團體

活動輔導辦法」訂定本要點。 

各學生團體應依年度活動計劃，依活動性質申請經費補助，其標準如下: 

一、迎新、送舊 

學生團體若受學校委託辦理全校性迎新、送舊、校慶等活動，依本校學生社團大型活動

經費使用要點第三條規定，由課外活動組簽請學務長核可後辦理。 

二、校內、外大型活動 

各學生團體辦理全校性、聯合性或校際間大型活動時，應提出活動計畫，附經費預算

細明表，依本校學生社團大型活動經費使用要點規定申請經費補助。 

三、社團活動 

學生團體得按年度計畫，辦理相關活動如學術文化講座、社會服務、成果發表、展覽或

表演，若經費不足時得提出經費補助申請，由課外活動組審核後，酌予補助活動經費，

必要時並得補助社團活動訓練所需之器材及用品費。惟預算不足時，得減少或停止補助。 

四、刊物出版 

須依本校學生團體活動輔導辦法事先提出申請，並於刊物出版後檢附成品與原始憑證核

實報銷。學生事務處得就其成效與刊物性質酌予補助。每學年各學生團體最多補助新台

幣壹萬元。學生團體出版刊物如係社內會訊、聯誼性或康樂性者，不予補助。 

五、學生團體指導費 

學生團體外聘指導老師在經費許可範圍內以每週兩小時計算，按教育部及相關規定，依

活動時間比照講師鐘點費標準核發(指導老師具有講師以上資歷者，按其實際職級核支

鐘點費)，經核准外聘特殊專長指導老師之學生團體，需於每學年末舉辦成果發表會，

未舉辦成果發表會者，下學年不予補助。 

六、學生團體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 

(一) 學生事務處主動遴選並代表學校參加者，酌予補助差旅費(比照本校出差旅費報

支數額表工友標準)及報名費。 

(二) 學生團體主動要求參加者，應依本校學生團體活動輔導辦法提出活動申請，由學

生事務處審核後酌予補助差旅費或報名費。 

七、學生登山團體經費補助 

（一) 大型登山活動之訓練講座，每次得為列兩小時授課鐘點費(比照講師鐘點費核

發)。 

（二）大型登山活動之領隊如由登山社指導老師兼顧問之一擔任，並依「國立中正大

學學生團體舉辦登山活動應行注意要點」辦理支領旅運費。 

八、經費核銷 

    學生團體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告書及收據申請核銷各項費用。逾

期經課外活動組通知，無故仍不辦理核銷作業，未核銷部份經費由申請團體自行負責。

會計年度結束前一個月辦理之活動，由課外活動組另行公告核銷期限。 

學生團體應按實際支出檢據核銷各項補助費用，如發現浮報、虛報開支情節，由學生事

務處據實追回補助費，並視情節輕重按校規議處。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